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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有關中藥種植中心之最新進展

此乃培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作出的自願公告。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

六年十一月九日、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七日及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九日之公告（「該等

公告」）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之通函（「通函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

中包括）收購事項。除非另行界定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及該等公告所界定者

具有相同涵義。

誠如通函所披露，金煌及Golden Zenith各自已向買方承諾，倘昌昊金煌（本公司之

全資附屬公司）未能分別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日

之 前 或 於 訂約方 以 書 面 形 式 協 定 的 其 他 有 關 日 期 之 前 獲 得 其 中 藥 種 植 中 心

（「中藥種植中心」）的相關土地使用權證及施工證書，則買方將有權要求金煌及

Golden Zenith回購目標公司並彌償買方因未能獲得上述證明而引致的所有罰款及

損失（「回購選擇權」）。於本公告日期，由於預計尚欠批文各自於二零一七年十二

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日前仍未獲取，且買方經考慮下列因素後，並

未行使回購選擇權：

(a)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及二十一日，丹寨縣國土資源局發出確認書，確

認昌昊金煌已就中藥種植中心成功投得面積達 56.95畝的土地，佔中藥種植中

心總地面積約20.3%，且確認丹寨縣國土資源局將盡其所能於二零一八年年底

前就餘下面積完成發出土地使用權證之程序。丹寨縣國土資源局進一步確

認，其於發出土地使用權證前，將不會對昌昊金煌進行任何處罰，惟前提條

件為土地將用作建設中藥種植中心；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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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誠如通函所披露，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二日，丹寨縣住房和城鄉建設局發出

確認書，確認其將於昌昊金煌獲得中藥種植中心的土地使用權證後，盡快發

出相關施工證書。丹寨縣住房和城鄉建設局亦同意昌昊金煌於取得相關施工

證書前開始施工，並確認其將不會對昌昊金煌進行任何處罰。

基於上文所述，董事認為 (i)尚欠批文並非難以取得； (ii)儘管尚未取得尚欠批文，

缺乏尚欠批文具極低風險，惟不會對昌昊金煌造成營運影響，因為昌昊金煌仍能

使用相關土地建設中藥種植中心；及 (iii)於現階段不行使回購選擇權乃符合本公

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。本公司將繼續評估獲取尚欠批文的可能性，並考慮會否行

使回購選擇權，且將於適當時候作出進一步公告以知會市場有關的重大發展（如

有）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中藥種植中心仍在施工中，並預期將於二零一八年年底前完成工

程。由於須修改中藥種植中心之設計，以更妥善迎合本集團營運及需要，中藥種

植中心的工程因而推遲完成。本公司將繼續監測中藥種植中心的施工，且將於適

當時候作出進一步公告以知會市場有關的重大發展（如有）。

承董事會命

培力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陳宇齡

香港，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陳宇齡先生、蔡鑑彪博士、陳健文先生、

陳隆生先生及文綺慧女士；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建強醫生、何國華

先生、梁念堅博士及徐立之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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